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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首届马拉松赛，我市有834

人参加（详见本报12月7日第3版

报道）。

这是一种热情，也是一种精

神。瑞安有这么多人参加“温马”，

从一个侧面表明瑞安人民有广泛的

运动基础。运动，增加人的体质，也

焕发人的精神。

现在在许多城乡，晚饭后迈开

大步走的人是越来越多，至于广场

舞则早就成了一道不变的风景。热

爱运动的人多了，说明啥？人们生

活富裕，有幸福感。如果回到那个

吃了上顿愁下顿、有了盖的没穿的

困难时期，谁还会去唱、去跳？不被

人当傻子才怪呢。没有物质的保

障，哪有精神的追求。运动就属于

精神范畴内的东西。

讲生活品质，就是讲满足精神

需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互为

作用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两个

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即强调

了两者的平等重要关系。透过热爱

运动的人们，折射出来的是瑞安的

经济活力。

生活富裕了，人们的精神追求也

丰富了，但不是所有追求都是健康

的、积极的，也有人把所谓的精神享

受建立在酒场、赌场和欢场之上。这

一点，领市场经济之先的温州人，曾

受到不少诟病。今天，当有这么多的

瑞安人去跑马拉松，我感觉瑞安人有

了一张新面孔。当有越来越多的人

投身于运动，在酒场、赌场和欢场泡

着的人势必越来越少，那“三个场”说

到底就是令人昏天黑地、过了今朝不

知是何年的“销金窟”，消磨的是人的

意志，把人往颓废的路上赶。而运

动，是向上、向善、向美的。

前几天，看望一位老中医，80多

岁了，还上山采药，挑着几十斤的担

子下山。坐堂问诊，他给病人讲的

最多的是“动是补”，运动是最好的

药，最能强身健体，其他这药那药都

是起辅助作用的。老人说，他身体

好，是家人的福气，也是病人的福

气。“也是病人的福气”，这是一句见

精神的话，让我顿生感佩之情。我

们经常说，“身体是自己的”，这句话

的潜台词是自己要关心自己的健

康，这话一点没错，但如果再续上一

句，“但健康是大家的”，那就完美

了。如果你对一个人讲健康的重

要，这个人非但听不见，而且偏执地

以为，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爱不爱

惜，与他人何干？这个观点显然站

不住脚，身体是你自己的，但健康关

系到你的家庭，你的亲人，而国民体

质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

珍爱自己，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

是一种高尚的责任。为了这个责

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养成运动健

身的好习惯。

当运动蔚然成风，这个社会的

风气一定是清新的，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一定是和谐的。运动可以更好

地促使更多的人走出高楼大厦，一

起在广场跳个舞，一起在野外登个

山，一起在水中游个泳，人与人之间

在运动中，多了沟通交流，多了互助

友谊，累了，坐下来歇一歇的时候，

你会觉得生活原来真的很美。

@宇：每个城市应该都有一

个自己的“品牌”，可以是艺术、音

乐或体育方面的。早前常听说北

马、杭马、厦马，现在我们家门口

也有了马拉松，这说明我们重视

体育产业所产生的影响力，也说

明跑步是科学的健身方式之一。

举办一场盛会固然可喜，但我们

更要注重基础性的体育设施建

设，只有把全民健身的普及性工

作做好，才是真正的王道！

@东先生：生活节奏日益加

快，工作家庭让人们没有时间锻

炼身体，马拉松作为一项简单方

便的运动，有越来越多的瑞安人

参加，既锻炼大家的身体又磨炼

他们的意志，一举两得。

@梦花雨：参加温马，绝不

仅仅是参加一场赛事这么简单，

更代表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全

新的运动理念。真正的马拉松，

考验的不仅仅是体力，还有坚持

的力量。所以只要亲身参与过

这项运动，你就会发现，这不仅

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次自我超

越。

@吴鹏：马拉松是一项非常

有意义的运动。它可以吸引全

国各地运动爱好者参赛，可以带

动周边地区旅游、消费等很多行

业的发展，并提高大家对健身运

动的热爱。

@吾路索兮：家门口的马

拉 松 确 实 值 得 一 去 ！ 专 业 的

“ 全 马 ”、拼 搏 的“ 半 马 ”、还 有

“迷你马”，符合了不同选手的

参赛需求。

（记者 王鹏洲 整理）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已经 1 个

多月了，但记者在市区三条主

干道上实地体验时，仍差点儿

被撞（详见本报12月8日第4

版报道）。

从行人的立场看，斑马线

是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路

权”之所在，行人要过马路的

时候，任何车辆都要礼让，并

且应该早早地停下来，等行人

过去了再启动。可是，行车现

状时常令人大失所望。特别

是那些右转弯的车辆，行人好

不容易等到绿灯亮起，正要抬

脚过去，车辆却首尾相接，连

绵不断地拐过弯来，丝毫没有

礼让的迹象。还有些司机，行

人刚走上斑马线，那些车辆却

蹭地贴着行人的前胸或后背

飞驰而过，或者“嘎”地在行人

脚边紧急刹车，吓得行人心律

失常，要知道，开车吓病或吓

死行人，即便没有发生接触，

也 是 要 负 相 应 的 法 律 责 任

的。记者偶尔实地体验，尚且

遭遇“险境”，何况行人往往要

经常从斑马线上走过呢？

从旁观者的立场看，车是

“强者”，人是“弱者”，强者当

然要让着弱者。人是理性的

生物，不能任性妄为，不能按

照 弱 肉 强 食 的 丛 林 法 则 行

事。村上春树有一句名言，

“若要在坚硬的高墙与击石的

鸡蛋之间作选择，我会永远选

择站在鸡蛋那一边”，这话有

点绝对，有点煽情，但也反映

了人们的普遍心理，在车与人

之间，车是“坚硬的高墙”，人

是“击石的鸡蛋”，估计所有的

旁观者都会同情行人。也许

有些行人不太讲规则，比如闯

红灯、乱穿马路等，让人产生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想

法，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乐

意看到他们血溅当场，我们相

信，他们有一天也会走上“正

轨”的。

实地体验的记者是行人，

更是旁观者，亲身经历让他们

感觉无奈与不安，但如果是司

机，又会有怎样的感觉呢？

从司机的立场看，很多人

并非不知，而是不想，赶着上

班或回家，赶着接送孩子，只

恨不能肋下生翅；并非不想礼

让行人，而是不能，后面有喇

叭拼命催促，旁边有车辆你追

我赶，陷于滚滚车流，只能被

裹挟着往前冲；并非不能，而

是不乐，有的行人，你给他让

道，他反而“施施而行，漫漫而

游”，气死司机，有的时候，绿

灯头一个人，绿灯尾一个人，

稀稀拉拉，牵扯不断，有的情

形，本身就是行人不懂规矩，

乱闯红灯；并非不乐，而是不

惯，本来就没有礼让行人的习

惯，习惯便成了自然，即便你

让了，但别的车不让，从旁边

超车上去，行人也还是过不了

马路，恐怕还会因此增加风

险；并非不惯，而是不知，有些

司机，他的驾照也不知是怎么

拿到手的，一点规矩都不懂，

一点素养都没有，根本就不知

道开车还要礼让行人，甚至以

为开车就是要比行人威风。

由此而言，司机也是有委

屈的。我们理解司机的委屈，

如同理解老虎的饥饿，但决不

允许饿虎扑人。车让人，理所

当然；不让人，情何以堪？

运动，瑞安人的新面孔
■薛建国

从司机的立场看“车让人”
■金粟


